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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為達成數值地形模型及其相關成果資料流通共享之目的，特訂

定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定成果資料，包括內政部產製及各產製機關依國土測

繪法第十八條第二項規定報送內政部建檔管理之數值地形模型

及其相關成果。 

前項成果資料項目分為數值地形模型、影像特徵控制點及空載

光達點雲資料三種，並依其公開與否分為下列二類（分類參考

表如附表一）： 

（一）第一類：一般公務機密。 

（二）第二類：非限制公開。 

成果資料列為第一類者，各產製機關應於送內政部前完成一般

公務機密核定程序；各該機關所送成果資料不符前項分類規定

者，內政部得建議該機關修正之。 

三、非限制公開成果資料得提供機關、學校、團體、公民營機構或

個人使用。 

一般公務機密成果資料，僅限供應機關使用；該機關因業務需

要，得交由受機關委託處理公務之學校、團體及公民營機構使

用，並確實管制。 

四、申請成果資料，應填具申請表（如附表二），向內政部申請。 

五、非限制公開成果資料之申請，得以網際網路為之。以網際網路

申請者，其申請及下載，應以內政部自然人憑證或其他憑證智

慧卡進行身分認證。 

申請一般公務機密成果資料，申請機關應檢具加蓋機關印信及

保管人職章之成果資料管制同意書。 

六、一般公務機密成果資料選擇以實體供應方式者，應於實體上標

示複製物字樣、一般公務機密及編號，且檔案須以加密技術處

理，並應指定專人準備行動儲存媒體向內政部親自領取。 

前項資料以網際網路方式申請者，應先加入內政部數值地形模

型資料流通共應平台，並加裝內政部認可之通信、資訊保密裝

備或加密技術後始得為之。 



七、一般公務機密成果資料複製物應予保密，無繼續使用必要時，

應自行銷毀光碟片或格式化儲存媒體，並列冊備查同時將相關

紀錄函送內政部辦理解除列管事宜。 

八、成果資料之供應，以免費為原則。 

九、成果資料之申請使用應遵循事項，依測繪成果申請使用辦法第

八條規定辦理。 

洩漏或交付一般公務機密成果資料者，應依刑法第一百三十二

條規定處理。 

 


